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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概要》 
一、何謂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請說明「全國國土計畫」中之氣候變遷調適策略為何？

（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氣候變遷之意義及全國國土計畫中有關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氣候變遷策略可分為減緩與調

適，而目前多數國家都鎖定於調適策略上，而全國國土計畫亦訂有相關調適策略，其主要是分成

六大領域：水資源、維生基礎設施、土地使用、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及生物多樣性，分

別訂定相關策略，如未特別背到全國國土計畫內容，以相關調適策略回答應也能拿到一些分數。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土地政策（含土地利用概要）講義》第二回，曾榮耀編撰，頁148～151。 
2.《高點‧高上111高普考題神》土地政策，曾榮耀編撰，頁1-15第十八題。 

 

答： 
(一)氣候變遷之意義 

氣候變遷主要在於人為活動增加溫室氣體排放，強化溫室效應所導致的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可能對水循環

造成的影響包括降水頻率和強度、溫度濕度變化進一步影響的蒸發散量、入滲和地下水變化、河川流量

等。 

(二)全國國土計畫中有關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在氣候變遷議題中，氣候變遷衝擊對人類影響甚鉅，而減緩（Mitigation）與調適（Adaptation）是目前主

要因應的兩種策略。其中，氣候變遷減緩策略係指透過人為干預的方式減少溫室氣體，而氣候變遷調適策

略則是利用人為調整的方式適應氣候變遷的衝擊及影響，同時減少其所帶來的傷害。 
1.水資源領域 
指定優先辦理流域治理地區，逐步推動該流域內水資源保育、產業發展、土地使用及其他各領域調適行

動。 
2.維生基礎設施領域 

(1)檢討公共設施類型並更新基盤設施。全國性維生基礎設施系統應儘量迴避環境敏感地區、加強氣候變

遷應變能力、或以最小衝擊方式實施，避免因自然災害衝擊影響全國性公共服務。 
(2)地區性維生基礎設施應加速評估轄區內氣候變遷產生的影響，配合發展定位指導、空間發展計畫及環

境保護，檢討公共設施之區位、類型及服務功能，逐步更新或轉型公共設施及基盤設施系統。 
3.土地使用領域 

(1)增加城鄉發展地區土地使用彈性，使居住及產業發展得以迅速回應氣候變遷引起的社會及市場變遷。 
(2)劃設國土功能分區應參考環境敏感地區（資源利用敏感、生態敏感及災害敏感），以因應糧食安全及

維護生態多樣性與國土保安。 
4.海岸領域 
配合氣候變遷風險及海岸侵淤狀況，調整海岸地區土地使用強度與類型；針對海岸高災害風險地區推動

河川及海域綜合性治理方案，減少複合災害發生機會。 
5.能源供給及產業領域 

(1)因應氣候及市場變遷與水資源及能源供給的困境，以再生能源及綠能網絡為基底，加速產業升級及分

期分區推動既有產業園區減碳轉型。 
(2)加速研擬既有產業用地調適方案，並清查老舊、低度或閒置產業用地，推動產業用地調適之遷移、更

新、轉型等整體規劃。 
(3)開發計畫迴避自然災害高風險地區或增加衝擊減輕措施，增加該計畫的調節與適應能力。 

6.農業及生物多樣性領域 
(1)指定及建立生態廊道，加速連結各類保護區及開放空間。各級土地使用計畫應規劃整合公私有開放空

間並強化綠帶（植生）與藍帶（水域）的連結，提升都市因應極端氣候的調適能力。 
(2)推動農漁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活化鄉村地區經濟發展，改善公共服務、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及管理農

漁村發展所產生的廢棄物及污水。 
(3)加強監測與預警機制並整合科技，提升農林漁牧產業韌性，以維護農業生產資源，確保糧食安全及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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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農業；完善自然保護區經營管理、建構長期生態監測體系。 
 

二、土地具有不可移動、不可增量及不可折舊等之經濟特性，導致土地不同於一般人造商品，無法

經由完全競爭市場的機制分配土地利用。請說明政府以何種策略介入土地利用分配，同時又須

以何種策略均衡暴利及暴損，以達社會福利最大的目標？（25分） 

試題評析 
政府干預土地使用以解決不動產特性問題，藉由土地使用管制以進行土地利用分配，控管外部性

及居住環境品質，但同時也衍生暴利暴損問題，進而須配合彈性土地使用管制、稅制、回饋等策

略，以均衡權利義務，達社會福利最大化之目標。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土地政策（含土地利用概要）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94～106。 
2.《高點‧高上土地政策（含土地利用概要）》第二回，曾榮耀編撰，頁1～2。 
3.《高點‧高上土地登記總複習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36～40。 

 

答： 
(一)政府常以土地使用管制介入土地利用分配 

土地市場若是完全競爭市場，依據競租理論，則每一塊土地由按照付租能力最高者取得並做適當使用，達

成資源最適配置。然而，由於不動產本身及市場之特性，卻使得土地市場之價格機能無法正常運作，從而

政府必須以「土地使用管制」介入土地利用分配，解決土地市場失靈之問題。 
1.土地使用分區管制(zoning) 
多運用於都市計畫，係依據計畫目標及內容，將計畫範圍內之土地，依不同用途予以分區，對各用途分

區內之土地使用及建築使用給予使用性質與使用強度之規定。其主要特色在於藉著強制性的手段以確實

隔離不相容的土地使用，以達到計畫中所規定的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由於每個分區允許使用的活動不同，收益程度互異反映在土地價格上，便有價值遽增的暴利現象及價值

遽減的暴損現象。例如：某些土地被劃定為商業區，其地價上漲，而某些土地被劃為保護區，其地價下

跌，使得土地所有權人之間形成價值不公平之問題。 
2.開發許可(發展許可) 
開發許可(發展許可)係指從事土地開發行為前，須先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而主管機關基於法令、計畫、

公共利益等考量，給予核准開發、不准開發或附條件准許開發之決定。開發許可核准後將造成許可者形

成獨占利益，因而容易發生尋租行為(rent seeking)。 
(二)均衡暴利暴損之策略 

1.彈性土地使用管制 
傳統的土地使用管制（分區管制、開發許可）會造成暴利暴損問題，而彈性土地使用管制則藉由部分內

容回歸市場機制方式，以均衡損益問題，例如： 
(1)浮動分區(Floating Zoning)：開發地區並未將每一宗土地明確訂定使用分區管制項目，而是在進行實質

開發利用前，由開發者主動提出其開發與土地使用管制內容，經由管理機關審查確認後，方得進行開

發行為。如此一來，能更符合市場需求，而不會造成政府主觀性地劃設土地使用分區，造成暴利暴

損。 
(2)發展權移轉(容積移轉)：發展權移轉係針對傳統分區管制下可能在土地所有權人之間的不公平而設

計，使被限制開發之土地所有權人得透過出售開發權獲得補償，一方面可降低傳統分區造成的暴利暴

損，一方面有效保護環境敏感地區、開發空間、農地或歷史古蹟等。 
2.不動產稅制 
土地使用管制後，造成土地價值遽增或遽減者，藉由不動產稅制，如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契

稅、房地合一所得稅，其課稅基礎皆為不動產本身價值（申報地價、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房屋現值、成

交價），價值高者課稅越重，價值低者稅負則越輕，可藉此均衡暴利暴損問題。 
此外，給予土地使用受限者稅捐優惠，以衡平損益，例如：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地價稅優惠稅率、土地增

值稅免徵等規定。 
3.變更回饋 
依據土地使用管制規定進行土地使用變更，由原本低利用價值之土地使用，申請改變為高利用價值之使

用，以獲得開發利益（或稱為變更利得），所形成暴利問題，則透過回饋制度以平衡利益。包含內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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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設施負擔（如開發許可應將公共設施用地分割移轉登記給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外部成本內

部化（如國土計畫使用許可應繳納影響費）、維護資源永續及公平分配（如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 

 

三、臺灣的土地重劃分為市地重劃、農地重劃及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三類，請比較三者之適用時機、

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重劃費用負擔項目及重劃總負擔上限。（25分） 

試題評析 
此題考三種土地重劃的比較，包含適用時機、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重劃費用負擔及負擔上限，

上課中已有用比較表方式呈現，屬於有背有分題型，可作為拉分關鍵題。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土地利用法規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216。 
2.《高點‧高上土地利用法規總複習講義》一回，曾榮耀編撰，頁54～55。 

 

答： 
(一)適用時機 

1.市地重劃 
(1)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一部，實施開發建設者。 
(2)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或促進土地合理使用之需要者。 
(3)都市土地開發新社區者。 
(4)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限期辦理者。 

2.農地重劃 
(1)耕地坵形不適於農事工作或不利於灌溉、排水者。 
(2)耕地散碎不利於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或應用機械耕作者。 
(3)農路、水路缺少，不利於農事經營者。 
(4)須新闢灌溉、排水系統者。 
(5)農地遭受水沖、砂壓等重大災害者。 
(6)舉辦農地之開發或改良者。 

3.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1)促進農村社區土地合理利用需要。 
(2)實施農村社區更新需要。 
(3)配合區域整體發展需要。 
(4)配合遭受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損壞之災區重建需要。 

(二)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 
1.市地重劃 
指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

車場、零售市場等十項用地，扣除重劃區內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地後，其不足部

分。 
2.農地重劃 
重劃後農路、水路用地，應以重劃區內原為公有及農田水利會所有農路、水路土地抵充之，其有不足

者。 
3.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重劃區內規劃之道路、溝渠、電信電力地下化、下水道、廣場、活動中心、綠地及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

人認為為達現代化生活機能必要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除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等四

項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 
(三)重劃費用負擔 

1.市地重劃 
指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依其土地受益比例，按評定重劃後地價折

價抵付之負擔。 
2.農地重劃 
農地重劃，除區域性排水工程由政府興辦並負擔費用外，其餘農路、水路及有關工程由政府或農田水利

會興辦，所需工程費用由政府與土地所有權人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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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時，其行政業務費及規劃設計費由政府負擔；工程費由政府與土地所有權人分

擔，其分擔之比例由行政院定之。亦即工程費扣除由政府分擔之部分、拆遷補償費及貸款利息，由參加

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依評定重劃後地價折價抵付之負擔。

(四)負擔上限

1.市地重劃

(1)原則：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其合計面積以不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45%為限。

(2)例外：但經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之同

意者，不在此限。

2.農地重劃

其分擔之比例由行政院定之。

3.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1)原則：依前項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其合計面積以不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35%為限。

(2)例外：

A.但經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過半數，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之同意

者，不在此限。

B.重劃區內重劃前經編定為建築用地以外之土地，應提供負擔至少40%土地。

四、依各該區域計畫之規定，由申請人擬具開發計畫，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辦理分區變

更。此申請開發之案件，經審議符合那些條件，得許可開發？其次，為獲取開發許可，須支付

之回饋項目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區域計畫法第15條之2有關區域計畫申請開發許可之審議條件，以及第15條之3、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第26條等有關開發許可之回饋項目。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土地利用法規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18～19。
2.《高點‧高上土地利用法規總複習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16～17、19。
3.《高點‧高上土地政策（含土地利用概要）講義》第二回，曾榮耀編撰，頁1～2。

答： 
(一)申請開發之案件，經審議符合下列各款條件，得許可開發︰

1.於國土利用係屬適當而合理者。

2.不違反中央、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基於中央法規或地方自治法規所為之土地利用或環境保護計畫者。

3.對環境保護、自然保育及災害防止為妥適規劃者。

4.與水源供應、鄰近之交通設施、排水系統、電力、電信及垃圾處理等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服務能相互配

合者。

5.取得開發地區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者。

(二)為獲取開發許可所須支付之回饋項目

申請開發者依規定取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後，辦理分區或用地變更前，應將開發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

完成分割移轉登記為各該直轄市、縣（市）有或鄉、鎮（市）有，並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繳交開發影

響費，作為改善或增建相關公共設施之用；該開發影響費得以開發區內可建築土地抵充之。

申請人於非都市土地開發依相關法規規定應繳交開發影響費、捐贈土地、繳交回饋金或提撥一定年限之維

護管理保證金時，應先完成捐贈之土地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分割、移轉登記，並繳交開發影響費、回饋金或

提撥一定年限之維護管理保證金後，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函請土地登記機關辦理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變更編定異動登記，並將核定事業計畫使用項目等資料，依相關規定程序登錄於土地參考資訊檔。

因此，包含以下四者：

1.內部性的公共設施負擔

須將開發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完成分割移轉登記為各該直轄市、縣（市）有或鄉、鎮（市）有。其對於

位在開發區範圍供開發目的使用之公共設施，因該類公共設施係基於開發所衍生之需求，並係以滿足開

發區內活動之需求，及為維護開發區內部環境品質而設置，故開發者有負擔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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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部性影響之負擔（即外部成本內部化） 
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繳交開發影響費，作為改善或增建相關公共設施之用。因土地開發經常導致開

發區外部環境之負面衝擊，故其外部性社會成本應由開發者負擔。例如，因土地開發導致鄰近公共設施

需求增加之社會成本，或因開發而排擠既有公共設施使用者之擁擠成本；此類外部成本，開發者應有加

以吸收之義務。 
3.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回饋金 
應繳納其他法律所規定之回饋金，如農業發展條例之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森林法之山坡地開發利用回

饋金等。 
4.一定年限之維護管理保證金 
依全國區域計畫，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規定，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非屬與水資源保育直

接相關之環境敏感地區範圍，辦理非都市土地設施型使用分變更或使用地變更編定者，應設置雨、廢

（污）水分流及廢（污）水處理設施、水質監測設施。為確保上述廢（污）水處理設施、水質監測設施

有效營運，申請人應於完成非都市土地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或使用地變更編定前，提撥一定年限之維護

管理保證金至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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